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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

 

 

浦教办〔2024〕86 号 

 

 

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会后 

第 301号提案的答复意见 

 

浦东新区政协提案委： 

你委关于《建立健全校园餐全链条管理机制的建议》（第 301

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： 

学校食品安全是学校安全的重中之重，为切实保障学生食品

安全和营养健康，浦东新区教育局多措并举，全力守护师生舌尖

上的安全。 

一、推进学校对校园餐管理的主体责任 

（一）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，压实学校主体责任。根据市场

监管总局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市

场监管总局第 60号令），各学校以书面聘任的方式，规范配备食

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，形成校园长、总监、安全员的三级管

理体系，明确校园长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的岗位职责，

细化《食品安全总监职责》《食品安全员守则》，指导学校完善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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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安全内部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贯彻落实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制度。全区所有学

校已全部落实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制度，对照三级管控清单，

对表开展校园餐检查核对。其中，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原料控

制、加工制作过程、备餐供餐与配送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、

餐饮具清洗消毒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共 8个方面详细列出检

查清单，纳入“日管控”清单，每天对照核查，保障各环节安全。 

（三）三方共同参与菜单制定，公开每周菜谱。学校一周菜

单，由供餐企业、学校、家长代表共同参与制定。供餐企业均配

有营养分析师，根据国家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标准，结合季节特点、

市场价格波动，将时令食材，选用学生喜爱的烹饪技法，拟订一

周菜单，提交学校审核。学校将菜单拟稿提交家长代表审议，向

家长代表征询修改意见，经修改后，确定菜谱，由供餐企业制作

菜品。每周菜单，由学校通过公示栏、钉钉群、微信公众号、校

园网等途径，向全校师生家长提前公示，接收家长监督。 

（四）建立家长、行政“双陪餐”，监控每日陪餐信息。根

据《学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要求，教育局制定《浦

东新区学生餐陪餐工作指导意见》，对学校陪餐、家长陪餐的相

关要求予以明确。校区就餐学生人数不超过 500人的，每月家长

陪餐至少 1次；校区就餐人数超过 500人的，每周家长陪餐至少

1 次。各公办学校的家长陪餐费用，由学校公用经费相关管理费

用保障。学校陪餐和家长陪餐的评价意见，通过扫描二维码反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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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管平台，实时掌握陪餐的信息，第一时间发现午餐质量问

题，坚决通过陪餐制度，提高学生营养午餐质量，提升学校食堂

管理水平。 

二、加强对供餐企业监管，建立进入退出机制 

（一）开展供餐企业服务能力甄别评价，为学校遴选合规企

业前置把关。为确保学校遴选产生的企业具备基本的服务能力，

在全区学校的委托下，每年对供餐企业和配送企业开展服务能力

甄别评价，向全区学校发布供餐企业评价结果（评价内容包括证

照情况、资质情况、管理水平、服务水平、保障能力等），为公

办中小学在遴选之前，前置把关，供学校参考。 

（二）开展供餐企业服务能力复验、考核，不断完善退出机

制。通过服务能力甄别评价的供餐企业，每年参加服务能力复验，

对不再符合服务标准的企业予以清退。为促进企业供餐质量和服

务能力的提高，制定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学校餐饮服务企业服务质

量考评分级办法》，并组织实施，通过家长满意度测评、第三方

对供餐企业进行实地考核、信访核查以及市场局、卫健委的评价，

形成综合得分，将“不合格”企业清除出服务名单，“合格”企

业不得与原服务学校续签。 

（三）出台两个《指导意见》，指导学校规范遴选供餐企业、

配送企业。为加强学校在遴选供餐企业或配送企业过程中的管

理，制定了《公办中小学遴选供餐服务企业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

办幼儿园食品原辅材料集中定点采购指导意见》，在遴选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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遴选小组的组建、方案制定、信息发布、过程监管、结果公示、

合同签订等 9个环节提出具体要求，规范学校遴选工作。学校组

建的遴选小组家长代表参与度不少于 60%，以保障家长、学生的

正当权益，严控党风廉政风险。 

（四）修订、履行新供餐合同。各学校根据《浦东新区公办

中小学、中职校遴选供餐企业的指导意见》的要求，有序完成供

餐企业遴选。学校与供餐企业双方签订的合同中，已将接受延伸

审计、家长满意度测评低于 85%、信访查实 3 件及以上的不得续

签合同等条款写入新合同，双方已按新的合同履约。 

三、健全多方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 

（一）人大监督，实地检查。2022 年暑期，人大国华副主任

率队，区人大代表们冒着高温酷暑深入学校和供餐企业，视察学

校食品安全工作，对校园食品安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，并现

场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，对食品安全信息化提出了新要求，指

导“浦东学校食品安全检查助手”微信小程序的研发，助推浦东

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。2023年 10月 20 日，区人大

代表视察本区 5所学校和 5家供餐企业食品安全工作，并使用该

小程序，实现即时评价，评价结果即时传达区人大常委会、教育

局、市场局，切实发挥人大监督作用，提升了检查效率。 

（二）家长代表参与遴选企业、餐费调价。为加强学校在遴

选供餐企业或配送企业过程中的管理，制定了《公办中小学遴选

供餐服务企业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办幼儿园食品原辅材料集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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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采购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学校建立由不低于 60%的家长代表组成的

遴选小组，直接参与遴选全过程，保证家长的知情权、选择权，

规范学校遴选工作，严控党风廉政风险。学生餐费作为代办服务

性收费项目，为规范收费，教育局于 2016 年发出了《关于调整

浦东新区“学生餐费、校服费收费标准”备案工作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，并于今年进行修订，重新发布通知。《通知》对备案时间、

备案材料、备案程序予以明确。每年 5月学校上报下一学年的调

整报告及相关资料。学校每学年调整一次收费标准，学生自付部

分不超过 30 元，需由全校 90%学生家长同意，方可调价，且调整

备案后的收费标准应于下一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学起执行。 

（三）重视人民来信来访，积极核查处置。信访是学生营养

午餐满意度的一张晴雨表，时刻反映着阶段范围内家长对学生午

餐的需求。因此，我们高度重视信访工作，将信访调查发现的问

题，作为督促学校和供餐企业的有力抓手。因此，所有信访问题

全部采用现场调研的方式开展调查，对属实的午餐质量问题、违

规操作问题、网络舆情，组织教育部门、学校、供餐企业三方约

谈，督促企业配合学校纠偏纠正、规范经营，对于突出、重大问

题，教育部门联合市场、疾控部门，开展三方联动，联合调查，

合力处置。 

目前，正值“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

治行动”关键阶段，我们将以此为契机，以实际行动，进一步强

化监管措施，坚决消除校园食品安全隐患，切实提升校园餐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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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意度和获得感。 

感谢你委对浦东新区教育工作的支持和关心！ 

 

 

 

 

 

 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0月 30日 

 

 

 

 

联系人姓名：贾秀群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0742671 

联系地址：锦安东路 475 号 3号楼    邮政编码：20120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政协。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年 11月 8日印发 

（共印 7份） 


